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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訂桃園市桃園區大興段 201地號等 5筆土地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公聽會 

會議紀錄 

一、 會議時間：111年 9月 1日（星期四）下午 2時 30分 

二、 開會地點：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 406會議室 

三、 主持人：莊處長敬權 

四、 出(列)席人員：                                      紀錄：周芸 

所有權人：林○○及林黃○○代理人（林○○）、邱吳○○代理人、游○○、

謝○○、姚○○代理人（簡○○）、李姚○○代理人（李○○）、傑丞開發

股份有限公司（徐○○） 

他項權利人：台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周秀苓、許家祥） 

專家學者：王委員敏治、羅委員武銘 

實施者團隊：傑丞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徐志成、郭家平）、謝樹林建築師事

務所（謝樹林、賴錦庭）、丹棠城林都市更新股份有限公司（周俊宏、楊博

丞） 

住宅發展處：陳科長怡芳、周芸 

 

五、 意見陳述與回應： 

(一) 所有權人－簡○○先生（姚○○代理人） 

實施者寄給我的存證信函，其他文字為正楷，我的姓名部分卻

用我的簽名截圖貼上，有偽照文書之虞。 

(二) 所有權人－簡○○先生的太太（姚○○代理人） 

昨天實施者來我們家表示因產權問題只可讓我們使用其中 11坪，

要將房間、廁所及廚房封掉，並向我們索取鑰匙，基於安全考量，我

們拒絕其要求，實施者卻表示可將我們的門拆除重裝並不給我們鑰

匙，這樣合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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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所有權人－游○○先生（詳後書面意見） 

1、 根據事業計畫簡報 25 頁所示，本案基地面積共 466 坪

（1543.15m2），加上容積獎勵 200%及 1.3倍容積等豐足獎勵，

達到產權面積 3036.26 坪，結果卻預估權利變換分配比率僅

21%，差太多了，別的地方都有 40%~50%。 

2、 被建設公司用土地法 34 條對待，拜託審議委員會好好嚴格審

查，替多位小地主主持公道。 

(四) 所有權人－邱吳○○代理人 

1、 請問民辦都市更新與公辦都市更新之差別。 

2、 現在春日路地段房價高，本案協議合建是否可一坪換一坪。 

3、 這棟建物為爛尾樓，當時興建到一半建商就跑了，若現在辦理

都市更新協議合建，實施者也像之前建商一樣中途離開該怎麼

辦？ 

(五) 所有權人－李○○先生（李姚○○代理人）（詳後書面意見） 

桃園區大興段 206、207地號等 2筆土地，並沒有使用執照，也

未履行完成合建合約，屬於違建，故不符合都市更新條例規定。 

(六) 所有權人－林○○先生（林○○及林黃○○代理人） 

本都市更新案係由我發起，因我們家的產權範圍較大，大約佔

目前開發面積 70%，發起都市更新的緣由為 5、6年前有住戶發現建

築物內有遊民並請我去驅離，才意識到這棟建築物的安全問題，因

此找到傑丞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願意擔任實施者，過程中我也協助其

他所有權人與實施者溝通，只希望都市更新的結果公平就好。先前

因城中城大火案，市府發函請住戶們清空建築物，因此希望市府在

本案上能加快腳步，讓不安全的建物能盡速改建。 

(七) 學者專家－王敏治委員 

1、 事業計畫書目錄-2 附錄三：公寓大廈規約草案之案名誤植為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段地號，建請更正。 

2、 本案原建築容積之認定，實施者已發文至建管處辦理，建請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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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說明辦理情形為何？ 

3、 本案 202及 205地號是否與 201、206、207地號原為同一宗建

築基地，如果是，該等地號土地應該與 201、206、207地號土

地一併計算原容 1.3倍之獎勵，而不能分別計算各別容積獎勵。

單從附錄 2-3使用執照圖說標示 205地號為保留地，是否在同

一建照範圍？建請釐清說明。 

4、 本案更新單元西側與河川區間之 203 及 204-1 地號狹長形住

宅區土地，其權屬為何？是否有納入整合之可能性？建請補充

說明。 

5、 事業計畫書第 18-4 頁：本案營建費用經特殊費用（綠建築、

外牆燈光設計、景觀設計）調整價格單價為 181,926 元/坪，

調整比例高達 33%，建請補充說明經該特殊設計調高單價的依

據及詳細計算式為何？以供後續審議參考。 

(八) 學者專家－羅武銘委員 

1、 本案基地並未直接臨春日路，兩者間還有 2筆住宅區土地，雖

然事業計畫說明該 2筆土地為既成道路，未來請領執照仍應以

建管處核發之建築線指示圖為依據。另外，本案基地西側鄰近

南崁溪，需考量河川治理線及安全管制線。建請盡早申請建築

線指示圖，以避免影響容積試算。 

2、 臨春日路部分綠化較為不足，都市設計審議時會有要求，建請

加強。 

3、 依 2樓平面圖所示，部分花台深度超過 1公尺，超過 1公尺部

分應計容積。 

4、 依 3樓平面圖所示，露台無法到達，該露台是否有作用，再請

釐清。 

5、 有關陽台錯層，導致該陽台之擋風、遮陽、遮雨功能不足，且

有喬木高度跨越樓層之權屬問題，再請考量應如何處理。 

6、 依地下室平面圖所示，車道線與柱子衝突，請再調整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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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住宅發展處 

1、 民辦都市更新與公辦都市更新之差別主要在於實施者不同，公

辦都市更新強調絕對公平，以權利變換為實施方式，若分配部

分無法協調則以抽籤方式處理，較無協議合建之空間。 

2、 後續本案進入權利變換階段，市府及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

會將就共同負擔比例、更新後價值、成本等內容進行審查，惟

本案包含協議合建，協議合建為實施者與所有權人之間的民事

契約，市府及審議會將不予審查。建請所有權人簽同意書時應

慎重。 

3、 有關實施者與所有權人、住戶之民事問題，建請實施者持續溝

通協調，若所有權人欲提起民事訴訟，建議盡早辦理。 

(十) 實施者團隊 

1、 有關簡先生提及存證信函姓名截圖一事，係傑丞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請求簡先生歸還 1099號-3（62.5%）產權，為使其能完整

接受資訊，才採用存證信函寄送，姓名截圖之原因為當時不知

道簡先生的姓名，才以其於先前參加公聽會之簽名代替。 

2、 有關住戶提到實施者索取鑰匙一事，僅為口頭告知，並無強制

執行，後續將再溝通協調。 

3、 有關游先生提到分配比例之問題，目前同意書上所列預估權利

變換地主分配比率 21%，係計算共負比後，考量法規規定未來

權利變換實際分配比例不得低於同意書上所列，才預估一個較

合理的比例填列。除權利變換之外，實施者也提供協議合建的

選擇，且過程中也與所有權人經過多次協調，如所有權人對於

權利變換分配比例不滿意，可改採協議合建方式辦理，協議合

建內容實施者也會再與其溝通協調。 

4、 有關 206、207地號屬違建之問題，其地上建物門牌 1099號之

1、之 2、之 4部分有建號，也有建物謄本，其餘 1樓部分也在

辦理過戶及補登且有建築執照，符合都市更新條例規定。 

5、 有關爛尾樓之問題，依都市更新條例規定，都市更新重建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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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不動產開發信託等風險控管方案，不動產開發信託為銀行委

託建經公司監督施工過程之請款及施工進度是否合理，本案所

有向銀行借貸之經費為專款專用，且不動產開發信託有續建機

制，對於都市更新重建有一定保障，也希望所有權人與實施者

之間有互信基礎。 

6、 事業計畫書目錄有誤部分將盡速修改。 

7、 本案原容認定已送建管處辦理，刻正審理中，惟實施者團隊計

算之數值與建管處意見相左，實施者團隊係以現行建築技術規

則第 162條規定檢討，惟建管處表示應以當時的容積進行檢討，

目前尚在釐清中。 

8、 有關 202、205 地號是否與 201、206、207 地號原為同一宗建

築基地，經釐清 206、207地號為同一張使用執照，201地號本

身為一張使用執照，202、205地號目前尚未被使用過，過往為

建築基地。 

9、 有關營建費用單價調整部分，係考量目前實際營建成本高漲，

以及相關特殊工法（如綠建築、景觀等）而調整，後續將在事

業計畫書中補充說明造價提高相關內容。 

10、 本案更新單元西側與河川區間之 203及 204-1地號為國有地，

其現況為自行車道且已有設施，經評估未納入更新單元。若河

川區與本案基地之介面部分有需要處理或與市府合作，實施者

團隊並無排除其可能性。 

11、 本案建築線指示圖已經建管處核發。 

12、 有關河川治理線，其通過 202地號之土地，該土地已申請地政

分割為 202及 202-1地號等 2筆土地，其中 202-1地號土地位

於河川治理線外，已納入本案開發範圍，後續將補充相關資料

於事業計畫書中。 

13、 本案不須辦理都市設計審議，臨春日路側目前已盡量綠化。 

14、 2 樓平面圖所示之花台實際應為露台，3 樓平面圖所示之露台

實際應為平台或屋頂，後續將再修正。 

15、 地下室部分因結構還未完全確定，後續將再調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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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結論 

本次會議與會以及專家學者所提意見，請實施者納入事業計畫內參考。

另公開展覽至 111 年 9 月 13 日止，期間如有其他意見，仍可採書面方式

向本市住宅發展處表達，住宅發展處將函請實施者做回覆，並做審議會審

查的參考，本案公聽會紀錄將於會後上網公告，請至「桃園市政府住宅發

展處／業務資訊／都市更新科」查詢，今天公聽會謝謝各位的參加。 

七、 散會：下午 3時 40分 






